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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工商局2018年“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实施方案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商事制度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工作要求，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双随机抽查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苏政办发〔2015〕114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双随机抽查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苏府办〔2016〕199号）以及《2018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苏工商企信〔2018〕84号等文件精神，我局将全面执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要求，实现工商监管业务全覆盖。今年，是首次按照国家总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第二版）的具体要求进行检查，也是首次通过江苏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双随机”模块进行组织实施检查，为了进一步规范“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放管结合、宽进严管，稳步推进监管方式改革，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机制。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不同抽查类型、抽查对象及执法检查人员的随机匹配，规范监管行为，提升监管效能。
二、组织领导

苏州市工商局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相关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各业务处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双随机抽查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处室为个企处。领导小组下设综合组、保障组、法规组、监督组。各组具体人员和职责如下：
综合组：个企处、消保处、商标处、广告处、信用处、办公室。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具体负责制定实施方案，做好工作开展期间的协调部署、指导培训、宣传报道、督查通报等工作。
保障组：办公室、信息中心。做好“双随机”抽查软件的完善与测试，协调做好集中检查阶段的车辆调配等保障工作。
法规组：法规处、人教处、个企处、消保处、商标处、广告处。制定《苏州市工商局2018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管理办法》，做好“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法律法规培训等工作。
监督组：局机关纪委。具体负责抽查全过程的效能监督，防范检查过程中的履职风险。
三、工作步骤

（一）启动部署阶段（8月)

1.制定《苏州市工商局2018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实施方案》，成立双随机抽查工作领导小组。
2.制定《苏州市工商局2018年“双随机”抽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管理办法》。
3.登陆江苏省市场监管平台“双随机”模块，做好“一单两库”建设工作。
4.确定参加抽查的专业机构。根据相关规定，确定参加年报抽查的会计事务所。
（二）组织开展阶段（8月至10月）

1.专题部署（8月1日-15日）。根据上级局下发的企业不定向抽查要求，实行工商相关业务的综合抽查。抽查项目涉及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直销行为检查、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检查、侵害消费者行为检查、拍卖等重要领域市场规范管理、广告行为检查和商标、特殊标志行为检查8类，覆盖抽查事项31条。制定印发《关于开展2018年“双随机、一公开”不定向抽查工作的通知》，明确工作任务及要求。 
2.随机匹配（8月16日-30日）。利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软件，将省工商局下发的随机抽查的企业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的执法检查人员进行随机匹配并形成检查名单。为保证抽查工作的质量及效率，确定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时，根据检查领域及方式的实际情况，对执法检查人员区分A角、B角。我局进行公开随机抽取，邀请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执法检查人员代表、本局监察部门代表参加，抽取过程全程录像，并邀请有关媒体进行宣传。
3.业务培训（8月20日-30日）。相关业务处室根据不定向抽查任务涉及领域的业务知识，对参加抽查的执法检查人员进行专题培训，要求检查人员掌握相应知识。其中，执法检查人员A角负责抽查项目涉及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执法检查人员B角负责除A角检查以外的其他抽查项目。
4.提前告知（8月21日-31日）。为提高抽查效率，印制固定格式的抽查告知书，明确检查时间、检查内容、检查要求，通过邮政专用信函的方式送达。
5.实地检查（9月1日-10月30日）。各检查小组根据抽查计划自行安排检查，出示执法证件，按照抽查工作指引实施检查，填写检查表，严格执行检查标准，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或企业盖章确认。无法取得签字或者盖章的，检查人员应当注明原因，必要时可邀请有关人员作为见证人;根据“谁检查、谁录入”的原则，在规定时限内将检查结果录入电脑。为加强属地监管，在抽查时可以由属地市场监管局协助检查。 
实地检查阶段，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情况交流及问题研讨，适时组织对各市、区不定向抽查工作的督查，及时发现并解决“双随机”抽查中的问题。
（三）后续工作阶段（11月30日前)

1.后续处理（11月20日前）。检查人员对检查过程中形成的相关档案进行整理，在检查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移交（除由消保处、商标处负责抽查形成的相关档案由消保处、商标处自行保存外，其余被抽查到的企业形成的相关档案移交给个企处保存）；对检查中发现相关情况（违法违规行为、责令改正、责令履行等）与属地市场监管局做好移交，确保工作的无缝对接。
2.总结提高。（11月30日前）。及时汇总抽查情况，对抽查过程中采取的好的做法和产生的问题，进行总结。持续关注“双随机”检查结束后，“问题企业”的工作交接及后续监管等情况。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是实施商事制度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内容，各处室要充分认识该项工作的重要性，统筹协调、落实责任、通力协作，形成合力，确保全面完成“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各项工作任务。
（二）分类宣传，务求实效。结合“双随机”抽查工作，多措并举加强对随机抽查、年报公示、经营异常名录等的宣传，扩大抽查工作的社会知悉度和影响力，使市场主体、社会公众知悉并了解相关法规规章及政策文件，为抽查工作开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三）明确职责，强化责任。在不定向检查中实施“双随机”抽查是我局对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探索，工作任务重、压力大，各处室要积极配合，合理调配执法人员，全力支持检查人员依法履行抽查职责。
附件：苏州市工商局2018年“双随机”抽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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